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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小红是某网络平台上的用户，以直播
为业，粉丝数量 60 万。小蓝也是该平台上
的用户，因不满小红直播内容而心生芥
蒂。 2023 年 8 月 20 日，小蓝使用平台账
户组建一个 90 人的粉丝群，在群内多次发
布影射小红的负面言论，并使用小红肖像
进行 AI 合成“祭奠遗照”。同时，使用
直播连麦等方式组织网友对小红实施网络
攻击。发布的污化小红视频播放量达 2 . 5
万次。小红多次要求小蓝删除相关视频，
停止侵权行为，无果后起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小蓝停止侵害、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
  庭审中，小蓝辩称，自己发布的视
频、发表的言论未指明小红姓名，未直接
丑化小红肖像，视频也都是打码的，不存
在侵权行为。
【裁判】
　　本案争议焦点为：未指名道姓辱骂他
人是否侵犯名誉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是
否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第 1024
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名誉权。网络平台具有公共空间属
性，行为人在网络上采取“指桑骂槐”
“含沙射影”等间接方式辱骂他人，虽然
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足以让获取到辱骂信
息的受众关联并指向到具体被辱骂对象，
造成该特定对象的社会评价降低，同时满
足其他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依然构成名
誉权侵权。
  本案中，小蓝使用平台账户建立粉丝
群，在群内多次发布负面言论，并使用 AI
合成“祭奠遗照”，能够让群内粉丝充分
意识到负面言论和遗照指向的对象是小
红。同时，使用直播连麦等方式组织网友
对小红实施网络攻击，也使不特定平台用
户关联并指向到小蓝及其组织的网友辱骂
攻击对象是小红。另外，小蓝发布的污化
视频虽然被打码，但是打码视频仍能够被
网友意识到与小红具有高度的对应性。小
蓝的上述行为足以导致小红社会评价降
低，对其名誉产生不良影响，对此应承担
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规定：“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案中，
小蓝的不当行为给小红造成了名誉上的损
害，带来了一定的精神痛苦，存在主观过
错。因此，对小红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诉
求，根据小蓝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目
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
造成的后果、影响范围等因素，酌情予以
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小蓝在其平台账户主
页位置公开向小红赔礼道歉并置顶 72 小时

以上，同时赔偿小红精神损害抚慰金。一
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该判决
已生效。
【法官说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新媒
体在便利群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为公民
个体公开发表言论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
间。然而，自由也有相应边界，发表的言
论应当尊重他人，不能侵犯他人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益。名誉是对民
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
会评价。以“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
间接方式辱骂他人的行为，可能会构成名
誉权侵权。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指名道姓、直呼
其名等明示方式辱骂他人可以构成名誉权
侵权，这往往比较容易理解。但在网络上
通过“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暗示方
式辱骂他人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有人有
不同的见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网络空
间具有广阔性、开放性的特点。在未指名
道姓的情况下，很难让获取到辱骂信息的
网友关联到被辱骂对象，除非是知悉相关
内情的人。另外，即使指名道姓，也很难
让毫不知情、毫不认识的网友意识到辱骂
的是谁，就更难以认定被辱骂对象的社会
评价因此降低。
  因此，在网络上通过“指桑骂槐”
“含沙射影”等暗示方式辱骂他人构成名
誉权侵权，需要辱骂行为中的对象特征要
素足以让信息受众意识到该行为与特定对
象具有高度的对应性，能够关联并指向某
个特定对象，从而造成该特定对象社会评
价降低；同时满足其他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的，才构成名誉权侵权。
  法官在办理的另外一起网络直播骂人
案件中，甲是小乙男朋友的妈妈，小乙因
男朋友恋爱中的事情均听从甲安排，导致
心生不满。小乙与男朋友分手后，迁怒于
甲。于是，小乙在网络平台上公开直播
“含沙射影”辱骂甲。对于网络上无意间
刷到直播的吃瓜群众来说，并不知悉甲和
小乙的关系，难以从小乙口中的“泼妇”
“喜欢占小便宜”等表述中关联并指向到
甲。但对于甲的亲戚、小乙男朋友等人来
说，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上述表述辱骂的是
甲，由此导致对甲的社会评价降低，最终
认定小乙的行为侵害了甲的名誉权。
　　实际上，在网络中，无论是以明示还
是暗示的方式辱骂他人，都有可能被相关
知情、知晓内幕的网友关联并指向被辱骂
对象。一旦这种辱骂行为满足其他侵权构
成要件，就极有可能被依法认定为侵犯了
他人的名誉权。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它与我们每个人
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自觉遵守网络行
为规范，合理、合法宣泄个人情绪，努力
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营造出一个风清气
正的网络空间，应是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
行为准则。

马菲菲 赵文静 张恒

网上未指名道姓辱骂他人

是否构成侵权

【案情】
　　 2025 年 9 月 2 日，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在
某 APP 平台发布货物托运订单，货物为木工机械
设备一台，价值 2 . 5 万元，运费 710 元，装货地点
为 A 工业园，卸货地点为 B 工业园。《货物运输
协议(平台撮合)》载明，本协议系由托运人与承运
人就承运人为托运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所订立的
有效合约……货物交付承运人后，承运人对运输
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及给托运人造成的其他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
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如有)导
致的合理损耗或者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
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协议一方因其违约
行为给另一方及/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
行为产生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诉讼费、律师
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等)。协议还约定了
其他事项。当日，林某通过 App 接受订单并驾驶
车辆装载货物。
　　 9 月 3 日凌晨，林某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甲公司托运货物受损。林某所驾驶车辆
的所有权人为乙公司。事故发生后，林某通知甲
公司发生事故，但未返还损毁货物。经多次协商
赔偿事宜未果，甲公司将林某、乙公司诉至槐荫
法院，请求判令林某赔偿货物损失 2 . 5 万元、代
理费 2000 元、差旅费 1000 元，并由乙公司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林某辩称，代理费、差旅费不应由
被告承担，且 2 . 5 万元为货物售价，作为赔偿价

格过高。
　　乙公司辩称，其系案涉车辆的出租方，车辆
已租赁交付给丙公司，丙公司又转租给林某；其
移交的车辆符合质量要求，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
过错，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当
事人对合同的内容和效力没有争议，争议点是货
物损失由谁赔偿及赔偿数额。《民法典》第 832
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
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
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
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
担赔偿责任。第 833 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
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 510 条的规定
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
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
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本案中，原告与林某未对货物毁损、灭失的
赔偿额进行约定，林某对原告主张的货物价格有
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上述查明的
案件事实，原告所运输的货物价值为 2 . 5 万元，
法院予以认定。原告要求林某承担代理费 2000
元、差旅费 1000 元，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法院
予以支持。
　　《民法典》第 465 条第二款规定，依法成立
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系与林某签订的运
输合同，该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相对方即原告
和林某。因此，原告要求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乙
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
持。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林某赔偿原告货物损
失、代理费、差旅费共 2 . 8 万元，驳回原告对乙
公司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在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主要义务在于将货
物按约定安全运送至目的地。如果货物在运输过
程中发生毁损、灭失，承运人承担的是严格责
任，不能主张自己无过错而免责；只有当承运人
能够举证证明货物毁损灭失系因《民法典》第 832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造成的，才能免除其赔偿责
任。“运输过程中”，应理解为从承运人在起运
地点接受货物起到承运人在目的地交付货物止，
承运人掌管货物的全部期间。另外，如果合同约
定免除或者限制承运人责任，承运人也可能不承
担违约责任，或只需承担部分违约责任。关于货
物赔偿额的确定，遵循以下规则：当事人有约定
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
《民法典》第 510 条，当事人可就此另行订立补
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可通过合同的相
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依据第 510 条仍不能
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
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
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李文筱

运输过程中货物受损

赔偿责任谁承担

【案情】
　　 202 5 年 6 月，张某与高某签订《租赁合
同》，约定高某租赁张某楼房用于酒店经营，租
赁期限 3 年，即自 2025 年 6 月至 2028 年 6 月。
2025 年 7 月某天，高某雇佣郑某等四人到该楼房
从事装修工作。郑某在该楼房后阳台清理装修垃
圾时，不慎坠落，后经治疗无效死亡。派出所在
接警证明中载明：“郑某在后阳台清理装修垃圾
时，将阳台与其下方河道之间直梯的入口铁板掀
开，掀开后不慎坠至河道边，高度约 5 米，后送
至平邑县人民医院，下午三时许宣布死亡。”事
故发生后，高某与郑某亲属签订《意外死亡和解
协议书》，协议约定，高某一次性向郑某亲属支
付赔偿金共计 30 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等一切费用。高某已按照协议支付了该协议书约
定的赔偿金。后郑某亲属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将
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因郑某死亡产生的死
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合计 50
万元。张某辩称，在事故发生期间，张某已经将
房屋租赁给高某，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
  本案争议焦点为郑某亲属要求张某赔偿损失
的主张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依据《民法

典》第 749 条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
租赁物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的，出
租人不承担责任。”本案中，案涉房屋已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出租给高某，租赁期限 3 年， 2025 年
6 月 20 日后高某实际占用租赁物。郑某坠亡的事
实发生在承租人高某占用租赁物期间，故张某不
应承担责任。其次，依据《民法典》第 1252 条第
二款规定：“因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
三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
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
使用人或者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案
涉房屋并不存在倒塌、塌陷的情况。根据郑某亲
属的起诉状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接警证明，均可看
出郑某坠亡的原因系其在清理装修垃圾时将阳台
与其下方河道之间直梯的入口铁板掀开，不慎坠
落。且在郑某死亡后，事故发生时案涉楼房的实
际使用人高某已经与郑某亲属就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等费用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全部支付相关赔
偿款。综上所述，郑某亲属要求张某支付郑某死
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费
用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法院对其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郑某
亲属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

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房屋租赁在日常中十分常见，出租人对出租
房内所发生的事故是否承担责任，成为出租人十
分关注的问题。房屋一旦出租，承租人即对房屋
实际控制使用，出租人无法随时关注房屋实际使
用情况。根据《民法典》第 749 条规定：“承租
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
或者财产损失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为降低
房屋租赁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出租人将房屋交
付承租人居住使用前，应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进
行全面排查，尽可能排除安全隐患；可通过住房
租赁合同等书面方式，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事
项，明示住房存在的不利因素和潜在风险，明确
约定使用租赁物的方式方法；与承租人约定开展
定期的安全检查；对承租人报修的事项，及时联
系物业公司或商品售后服务人员进行检修。作为
住房租赁的承租人，应尽到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
务，提高安全意识，合理、安全使用房屋及设
施、设备。应在住房交付后、使用住房附属设施
和设备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对存在安
全隐患的设施和设备，及时向出租人报修。

刘付豪 王子佩

第三人从出租屋发生事故

出租人是否担责

序号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费用 抵押担保情况

1
泰安市恒鼎商
贸有限公司

880,000 . 00 20,266 . 09 1 . 泰安宏成置业有限公司泰安市恒
鼎商贸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房产抵押
2 . 泰安诚商建材有限公司,泰安市金
博源钢材有限公司,李传波,宋绍亭,
张添添,马红霞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11,420,000 . 00 226,739 . 16

2
泰安市宏都商
贸有限公司

7,890,000 . 00 328,124 . 62
泰安宏成置业有限公司,泰安市金
博源钢材有限公司,李传波,宋绍亭,
张添添,马红霞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
山东金地工贸
有限公司

639,999 . 99 16,180 . 20 1 . 泰安宏成置业有限公司、马红霞
名下土地房产抵押土地房产抵押 
2 . 泰安宏成置业有限公司,泰安市金
博源钢材有限公司,李传波,宋绍亭,
张添添,马红霞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13,492,365 . 95 17,743,448 . 35 329,941 . 00

8,000,000 . 00 10,253,105 . 92 45,298 . 00

4
泰安恒基商贸
有限公司

3,900,000 . 00 5,233,200 . 75 27,462 . 00 泰安市泰平物资有限公司,安秀丽,
宋绍亭,寇代杰,马红霞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1,782,465 . 53 2,428,500 . 48 38,222 . 00

5
泰安市盛恒金
属有限公司

4,959,999 . 00 3,943,508 . 88 51,480 . 00
泰安诚和商贸有限公司担连带担保
责任

6
泰安市泰平物
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 00 15,504,143 . 46 411,483 . 37 泰安市巨盈金属物资有限公司、泰
安市宏都商贸有限公司,安秀丽,寇
代杰担连带担保责任1,900,000 . 00 2,507,444 . 30 111,422 . 54

7
泰安市金博源
钢材有限公司

3,728,900 . 00 2,212,101 . 96 42,985 . 00
泰安市恒鼎商贸有限公司,李传波,
张添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合计 68,593,730 . 47 60,416,764 . 17 1,058,293 . 91

序号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贷 款 本 金
余额(元）

利 息 余 额
（元）

费用
（元）

担保情况 贷款行名称

1
山东凯勒蓝房
家居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济宁银行淄博分行
流 贷 字 第
202210250501-01 号

4,720,000 . 00 1,348,425 . 61 50,228 . 00

担保人：淄博腾琦商贸有限公司、山
东申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凯勒蓝房建设有限公司、柯伟浩、李
影、蔡丰兵、龚楠

济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淄博分行

合计 4,720,000 . 00 1,348,425 . 61 50,228 . 0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更正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山东法制
报》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下称原公告)，现因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青岛国
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编号：BW42311211-HEZ-ZQZR-BC)，签署日期：2026 年 1 月 26 日)对原公告中
所涉青岛金鼎盛祥商贸有限公司等 6 户债权清单进行了更正，现更正后内容如下：  　(债权基准日：2025 年 7 月 17 日，单位：元)

  特此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赵女士 ，05 7 1 - 8 9 7 7 3 8 0 0  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9863705672                                   　　 2026 年 2 月 6 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7 月 17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
号

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垫付费用
债权金额
合计

保证人 抵押查封情况

7
青岛金鼎盛祥商
贸有限公司

2,837,526 . 83 1,901,943 . 22 15,061 . 00 4,754,531 . 05
保证人：青岛鼎源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青岛纺友纺织技术有限
公司、王旭庆、孙睿、刘永强、崔秀霞

9
青岛海瑞佳修建
工程有限公司

1,496,166 . 67 1,078,190 . 23 19,934 . 00 2,594,290 . 90
保证人：青岛福润佳源工贸有限公司、青岛扬帆远航物资有限公
司、曾义明、黄孝华、巩崇平、焦学香

10
青岛庆华工贸有
限公司

3,400,000 . 00 4,464,794 . 14 17,610 . 00 7,882,404 . 14
保证人：青岛福润佳源工贸有限公司、侯可廷、刘桂美、巩崇平、巩
象宏

12
青岛乐嘉烨商贸
有限公司

991,973 . 68 939,623 . 58 8,106 . 00 1,939,703 . 26
保证人：青岛景硕商贸有限公司、王向前、焦学玲、薛吉明、范积
玲、焦学敏、薛燕、李乐勇、李晓燕

13
青岛市域庆丰商
贸有限公司

7,304,105 . 76 10,323,826 . 80 29,145 . 50 17,657,078 . 06
保证人：青岛统业集团有限公司、雷志东、青岛恒泰圣园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青岛保税区奇普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贺治荣、王
怀军、胡新芹、青岛保税区博兆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5
聊城诚盛金属钢
管有限公司

14,000,000 . 00 20,606,195 . 02 53,104 . 00 34,659,299 . 02 保证人：山东省聊城市鑫泽物资有限公司、徐公元、穆春香
抵押物：聊城诚
盛 金 属 公 司 名
下全部原材料

债权转让暨催收函
　　 2025 年 12 月 29 日，烟台市蓬莱区建晟产业发展服
务有限公司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芝罘支行签订《债
权(资产)转让协议》，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芝罘支行已
将债权清单中所列的全部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烟台市
蓬莱区建晟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请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烟台
市蓬莱区建晟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电话：0535-5976696
　   　烟台市蓬莱区建晟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6 日
  附：债权清单　　 

序号借款人 担保人

1 姜成科 姜成科

2 姜勇强
姜勇强、烟台馨逸园置业有限公司、曲云霞、
姜书海

3 刘海龙 刘海龙

4 曲静 曲静

5 崔英梅 崔英梅

6 王怀亮 王怀亮

7 叶冬艳 叶冬艳

8 申雪峰 申雪峰、山东嘉士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9 梁尔腾 梁尔腾、烟台和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姜啸童 姜啸童、烟台馨逸园置业有限公司

11 柳美华 柳美华、山东嘉士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12 刘晶晶 刘晶晶、烟台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 雷浩楠 雷浩楠、山东嘉士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14 马黎明
马黎明、山东光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山东
嘉士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15 黄金鹏 黄金鹏、黄占红、周勇芹

16 牟建梅 牟建梅

17 钟建军 钟建军

18 李秀青 李秀青、山东嘉士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19 马学阳 马学阳

20 宋广文
宋广文、山东光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烟台
远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 宋泉澄 宋泉澄、山东嘉士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22 张振隆
张振隆、烟台玺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
东光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3 宋健 宋健

24 尹德辉 尹德辉、烟台远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 杨涛 杨涛、烟台远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 李笃生 李笃生、烟台馨逸园置业有限公司

27 庞帅 庞帅

28 孙道奎 孙道奎、烟台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9 孙羽壮 孙羽壮、烟台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张程昱
张程昱、烟台市建城丽都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31 张艳玲
张艳玲、烟台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
东光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2 孙晓晖 孙晓晖、烟台饿来餐饮有限公司

33 宋金林
宋金林、烟台市建城丽都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王泽伦、宋彦林

34 柳迎春 柳迎春、烟台开发区京方家置业有限公司

35 孟刘辉
孟刘辉、烟台市莱山区健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6 陶春彤 陶春彤、烟台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 周红岩 周红岩、烟台开发区京方家置业有限公司

38 宋卫东 烟台宋任商贸有限公司、任红

39 吕建荣
吕建荣、宋金波、烟台金石土木设计有限
公司

40 卢敏娣 卢敏娣、烟台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 孙翔 孙翔、烟台市住房置业担保中心、车云飞

42 赵飞
赵飞、烟台市莱山区健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43 吴红雁 吴红雁、张云彬

44 张媛媛 张媛媛、烟台市芝罘区华茂洗浴有限公司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高青瑞青商贸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详见公告清单)与高青瑞青商贸有限公司(下称：“瑞青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

合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

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依法转让给瑞青公司。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瑞青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瑞青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高青瑞青商贸有限公司  二 О 二六年二月三日

  注：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 18 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和法律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高青瑞青商贸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2 .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 . 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或高青瑞青商

贸有限公司联系。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南京路宏程国际广场锦尚购物中心

9 号楼 16 号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0533-5207703 高青瑞青商贸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芦

湖街道大悦路东首(鲁青商务楼)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33-6960378   公告清单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淄博淄川正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详见公告清单)与淄博淄川正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下称：“正金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合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

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依法转让给正金公司。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

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正金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正金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淄博淄川正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二 О 二六年二月三日

  注：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和法律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淄博淄川正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济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淄博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2 .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 . 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或淄

博淄川正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系。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南京路宏程国际

广场锦尚购物中心 9 号楼 16 号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0533-5207703 淄博淄川正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淄博市淄川区钟楼街道后孟社区眉山路 78 号 12 幢 712 室 联系人：孙先生 电话：0533-5886035   公告清单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淄博齐融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详见公告清单)与淄博齐融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下称：“齐融公司”)达成的债权
转让合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
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依法转让给齐融公司。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特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齐融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齐融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淄博齐融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二 О 二六年二月三日
  注：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 29 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和法律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淄博齐融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
准。2 .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 . 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或淄博齐
融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系。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南京路宏程国际广场锦尚
购物中心 9 号楼 16 号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0533-5207703 淄博齐融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淄博市
张店区四宝山街道科学城科创东区 A1 座 2011 室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533-3583926       公告清单

序号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贷 款 本 金
余额(元）

利 息 余 额
（元）

费用
（元）

担保情况 贷款行名称

1
淄博华莱瓷业
有限公司

济宁银行淄博分行
流 贷 字 第
202310270501-01 号

1,880,000 . 00 201,756 . 52 11,051 . 00
担保人：淄博双庆节能新材料有限
公司、阎朝忠、王顺兰、仇光辉、陈
巧华

济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淄博分行

合计 1,880,000 . 00 201,756 . 52 11,051 . 00

序号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贷 款 本 金
余额(元）

利 息 余 额
（元）

费用
（元）

担保情况 贷款行名称

1
淄博汇港川化
工科技有限公
司

202410160501-01 号 4800000 246250 . 68 0 . 00
担保人：山东万腾塑胶有限公司、张
杰、崔丽芳、张德贤、鲁绍花、张雪琪

济 宁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淄博分行

合计 4800000 246250 . 68 0 . 00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 10 时起
至 2026 年 2 月 13 日 10 时止，通过京东资产交易平
台(https://zcpm . jd . com/gov)公开拍卖 45 块金条。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标的一：金条六块，约 200 克；标的二：金条六
块，约 180 克；标的三：金条二块，约 1200 克；标的
四：金条二块，约 1100 克；标的五：金条三块，约 300
克；标的六：金条二块，约 200 克；标的七：金条二
块，约 1300 克；标的八：金条五块，约 410 克；标的
九：金条三块，约 300 克；标的十：金条二块，约 1500
克；标的十一：金条二块，约 1426 克；标的十二：金
条二块，约 1500 克；标的十三：金条二块，约 1500
克；标的十四：金条二块，约 1000 克；标的十五：金
条一块，约 1000 克；标的十六：金条三块，约 723 克。
详见拍卖标的清单。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按照委托方要求，贵重物品保管严格，本次拍卖
以烟台市标准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
为依据，无需实地查看标的。
　　三、报名时间
　　自拍卖标的上网后，拍卖会结束前均可报名。
　　四、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报名截止日前凭个人有效证件或企业营业执
照，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注册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五、竞买保证金
　　请有意竞买者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 10 时前在京
东资产交易平台交纳竞买保证金。不成交者竞买保
证金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自动退回。
　　六、拍卖标的交割
　　买受人应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将拍卖成交价款
及佣金汇到我公司指定账户后，2026 年 2 月 14 日
上午进行现场交割，不提供邮寄。交割地点山东省
烟台市。
　　春节放假期间无法交割，未进行标的交割的买
受人应承担春节放假 9 天期间的黄金价格波动风
险。春节后择期进行交割。
　　有意竞买者，请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搜索我公
司名称，可找到本次拍卖标的。
　　联系电话：05 3 1 - 8 6 1 9 9 6 9 2 、1 5 1 6 9 0 9 2 3 3 3 、
15905312229

　  　山东信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6 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枣庄市锦泰

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签署的《债权

转让合同》，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列借款

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枣庄市

锦泰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枣庄豪诺商贸有限公司。

　　请以上借款人自接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之

日起向枣庄市锦泰置业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及其他相关义务。

　　债权转让人：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6 日

遗失声明
　　山东中检理化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212MA3D98RN56)，所持公司财

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名称：山

东中检理化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

号：3702120307114 ；法定代表人姓名：杜冲)不慎

遗失，以上印章均声明挂失作废。

　　山东中检理化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 年 2 月 5 日

债权转让通知
荣成市农机供应有限公司(借款人)、山东佳华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抵押人)、李忠会(保证人)、宋振红

(保证人)：

  依据我行与威海山海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81MA7CXNAC5W ，联

系电话：0631-8803505)于 2026 年 02 月 03 日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对你享有的烟银

(20221102050000047)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烟银

(2022110205000004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烟银

(20211102050000087)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烟银

(2021110205010011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烟银

(2020110205020005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烟银

(2020110205020007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债

权及其从权利全部转让给威海山海泉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请你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威海山海泉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履行还款或连带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

     2026 年 2 月 6 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枣庄市锦泰置

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列借款人及

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枣庄市锦泰置

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枣庄盛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担

保人：枣庄市钊睿商贸有限公司、任衍青、张鹏勇、

李蕊、曹跃辉。

　　请以上借款人、担保人(本人或继承人)自接到

本《债权转让通知》之日起向枣庄市锦泰置业有限

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及其他相关义务。

　　债权转让人：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6 日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安泰山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安泰山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合同》(编号：2026SDAMC04ZQZR 金字 004 号)，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泰安泰
山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安泰山金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泰安泰山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
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泰安泰山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08-21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费用，基准日后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
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
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
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方式：0531-51759097
　　泰安泰山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经理　联系方式：0538-6261055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6 日


